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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 35次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1年 10月 24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107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主席：蘇組長崇哲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蔡佾蒼 

伍、決議：  

一、議題一宗教建築之管制方式：就既有合法以及 114年本

法實施管制後新設之宗教建築，原則依照作業單位規劃

方向，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訂；至既有未

合法之宗教建築，建請本部民政司儘速研擬輔導方案，

經確認政策方向後，再由本署配合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研訂。 

二、議題二特定工業設施之管制方式：本議題以配合行政院

政策方向為前提，請作業單位依照會議資料所擬管制方

向，並參考與會機關意見，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研訂。 

三、各與會機關如有進一步意見，請於會議紀錄文到 2週內

以書面提供本署，俾利儘速研析。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1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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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 

議題一：宗教建築之管制方式 

◎內政部民政司 (書面意見) 

一、既有合法之宗教建築：無意見。 

二、114年國土計畫法實施管制後新設之宗教建築：無意見。 

三、既有未合法之宗教建築： 

（一）關於未來要不要訂專法來處理宗教團體土地使用問

題，以前沒規劃，未來也沒有打算。原因有 2點，一

是宗教團體的土地法向來都是依循各法規對於土地

使用管制的相關規定，例如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

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農業發展條例及農變要

點、森林法、水土保持法等，本部前曾研擬「宗教團

體法」草案亦未將宗教團體土地使用納入規範。二是

土地使用非民政專業，要訂專法除了要研擬草案，還

要邀集各相關機關地方政府討論，各機關一定會堅持

機關立場及相關法規的規定，要突破現行法規放寬相

關規定難度肯定相當高，即使各機關都願意放行讓草

案從行政院送到立法院，又同時要面對環保團體和宗

教團體各方勢力衝擊，更增加立法的困難度，無法預

知何時才能完成立法，因此訂專法緩不濟急。 

（二）依現行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

既有未合法宗教建築如坐落於一般農業區農牧用

地、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或其他非第一級環境敏感

地區之用地者，原則仍得擬具宗教事業計畫，並視面

積規模，申請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地變更編定為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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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用地。基於上述類型土地仍可依現行法令規

定輔導變更作為宗教建築使用，本司預計於本年底或

112 年上半年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造冊列管所

轄坐落於此類土地之宗教建築，並依現行法令規定輔

導合法化。為延續現行做法及務實輔導考量，上述經

直轄市、縣（市）政府造冊列管之宗教建築在 114年

5 月 1 日國土計畫法全面上路後，其用地建議仍得繼

續申請使用。 

（三）既有未合法宗教建築物如坐落於特定農業區農業用地

者，因此類土地為優良農地，屬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依現行法令規定，目前僅能繼續辦理 104 年 8 月 14

日前，已依「補辦登記寺廟位於特定農業區農地重劃

土地輔導處理方案」申請，且尚未結案之案件，不再

受理新案。考量上述輔導方案成效有限，再次擬定類

似輔導方案能否有效解決現有問題仍有疑義，且優良

農地變更非農業使用亦涉及國家農業政策問題，爰未

來對於宗教建築坐落於特定農業用地者之輔導方向

為何，宜俟政策方向明確後，再行研議。 

（四）既有未合法宗教建築物如坐落於特定農業區農業用地

以外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土地者，依現行法令規定

不得擬具興辦事業計畫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供宗教使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無透過擬定

輔導方案讓上述宗教建築物及其用地申請合法使用

之空間。基於制度延續及符合國土計畫法確保國土安

全，保育自然環境，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等

立法目的，此類土地於國土計畫法全面上路後，建議

仍維持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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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另依國土計畫第 9章土地使用基本方針及國土計畫法

第 23 條第 4 項規定意旨，直轄市、縣（市）政府亦

得視地方實際需要，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內

載明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同時得自行訂定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報經本部核定後據以實施。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110年 2月）第 4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23 條第 4 項規

定，另訂管制規則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優先適

用該管制規則規定，前開管制規則未規定事項，適用

本規則規定。」例如雲林縣國土計畫即訂有既存宗教

建築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將位於國土計畫國土保育

地區第 2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至第 3類之宗教建

築列為輔導合法化之對象，爰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倘有輔導宗教建築合法化之實際需要，建議可循另

訂管制規則之方式辦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書面意見） 

 本會認同會議資料提出之管制方式，至於既有非合法

宗教設施未來在農 1 能否繼續申請，基於保護優良農地之

立場，建議應有一套完整的機制，以便後續機關協商研議。 

◎桃園市政府(書面意見) 

查管制方向建議部分，既有合法之宗教建築所座落原依

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甲種、乙種、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不妨礙

國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環境，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

地系統之「備註」欄位註記者，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且屬「甲種、乙種、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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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範圍內繼續使用，並得增建、改建或

重建。依貴署 111年 7月 26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

題第 29次研商會議」紀錄結論，已同意本市將具正式寺廟

登記之古蹟保存用地編定為宗教用地，後續是否亦得納入

備註欄位註記且繼續作為可建築用地使用? 

◎內政部地政司（書面意見） 

一、有關經評估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環境，納入

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系統之「備註」欄位註記者（請

參照第 34 次研商會議說明），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且屬「甲種、乙種、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

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範圍內繼續使用，並得增建、

改建或重建 1節，其備註之意涵是否等同於全國國土計

畫所稱繼續編為可建築用地? 其增建、改建或重建係屬

免經、應經申請同意?又其使用強度為何?建請於相關國

土計畫管制規則予以明訂。 

二、考量實務上或有 114 年 4 月 30 日前已取得地方政府核

准變更編定但尚未完成宗教建築使用之情形，建請釐清

其是否符合表 3之既有合法之宗教建築類別，而得於各

國土功能分區使用。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有關本部民政司建議既有未合法之宗教建築得延續現行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位於一般農業區、山坡

地保育區或其他非屬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之農牧用地

者，仍得於國土計畫階段申請土地使用合法，因本法第

32條已明定僅保障既有合法權利，前開農業用地上之宗

教寺廟並非屬本法既有權利保障範疇，除中央目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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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訂有輔導專法或政策方案者外，原則應回歸本

次會議所提新設宗教建築之管制方式，以符本法規範精

神；又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有相關輔導合法方

案，管制規定得再配合政策適時調整。 

二、又本部民政司建議既有未合法宗教建築如坐落於全國區

域計畫所定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土地，應參照現行規定

不得允許申請使用一節，考量前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並非全數劃入國 1，亦可能劃設為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例如農 3），就本部民政司建議，本署將再評估環境

影響衝擊程度後納入研議。 

三、至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倘有輔導宗教建築合法化之

需要，可依本法第 23 條第 4 項另訂管制規則部分，就

直轄市、縣（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應先於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載明後，再依前開規定另定

管制規則；如目前已公告實施之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未載明相關內容者，後續亦可透過辦理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或俟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通盤檢討

時再予補充訂定。 

四、有關桃園市政府所提古蹟保存用地編定為宗教用地案

例，因國土計畫使用地編定方式業已調整，市府意見本

署將再研析相關附帶條件是否納入古蹟保存用地。 

五、另於 114 年 4 月 30 日前已完成核准變更編定為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但尚未完成興建之宗教建築，因其土地使用

已合法，原則應得認屬既有合法之宗教建築，本署將再

評估調整相關論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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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特定工業設施之管制方式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書面意見) 

一、依照現行區域計畫法，辦理土地變更編定應提出興辦事

業計畫核定文件，並應查詢進行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又

工廠管理法輔導法(以下簡稱工輔法) 第 28 條之 10 規

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得辦理用地變更為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為避免經申請納管同意完成改善計畫取得特定

工廠登記者，有後續不能申請用地變更之爭議，依工輔

法第 28 條之 5 第 1 項但書第 2 款，業訂定公告「基於

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不宜設立工廠者」，包含 27個一級

環境敏感地區及農群聚地區等不宜設立工廠地區，除有

但書情形之外，位於該等範圍者不得申請納管，並自 109

年特定工廠輔導政策施行起，對外一致宣導說明。爰前

與營建署會議協商決議，特定工廠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申請同意使用，實際作法係於納管階段已從嚴

進行區位控管。另查符合「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不

宜設立工廠者」第 20項及第 21項但書得申請納管者，

業有案件經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納管在案，先予

敘明。 

二、有關特定工業設施不得於國 1申請使用之管制建議，以

下二點提請研議： 

（一）特定工廠如依目前土地管制相關規定取得用地計畫核

定者，倘未來位於國 1不能申請，後續對於已取得核

定計畫之申請人權益，應如何因應？ 

（二）倘對外說明國 1因有保護或安全考量而排除同意申請

用地變更，又位於國 1範圍以外的第一級環境敏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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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業者，以國土計畫未限制國 2…等地區申請為由，

提出當初為何限制申請納管致無法取得特定工廠登

記之疑義，應如何說明？ 

三、依工輔法體制進行土地合法程序，係先申請納管同意，

經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後辦理土地變更，且於納管時先篩

選廠地所在區位；倘未來國土計畫施行後，申請人於用

地計畫變更階段，需依國土功能分區土地管制之機制再

次檢視區位，考量目前尚不得知國 1和第一級環境敏感

地區範圍是否一致，又或後續國 1範圍有所調整，致取

得用地計畫核定後，卻未能在國土分區區位取得同意申

請之情形，未來宜依國土計畫土地管制機制，先由國土

機關受理審認，再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示意見，避免

造成業者已投入成本之損失情形之相關爭議及制度上

之扞格。配合以上土地管制轉軌後作業機制，工輔法及

相關子法修正相關法規條文事宜，屆時再請教營建署提

供意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書面意見） 

一、建請先洽經濟部工業局釐清特定工廠是否得新增設施，

若可，該等新增之設施係屬「工業設施」或「特定工業

設施」？另依據〈特定工廠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審查辦法〉第 10條規定，「申請人應於用地計畫

核定次日起二年內，依核定用地計畫完成工廠登記」，

建議工業局併予釐清完成工廠登記後，該廠內設施係仍

屬「特定工業設施」或應認定為「工業設施」，以利後

續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 

二、有關已依法納管但未於 114年以前完成用地變更程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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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依會議資料擬於農 1~農 4 採應經同意使用，

容許特定工廠依法完成土地使用管制之合法程序，本會

尊重。 

三、至於特定工廠完成土地使用管制之合法程序後，考量特

定工業設施與工業設施性質相近，應比照工業設施管制

方式。亦即無論 114年以前完成用地變更，或 114年以

後經國土主管機關同意使用，後續特定工廠如擬再新增

廠房等設施，應於農 1及農 4禁止，農 2及農 3採應經

同意使用，並備註「限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取得特定工

廠登記證，並依區域計畫法完成變更編定之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或經國土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之用地」。 

四、因經濟部工業局未於會議中釐清特定工廠於土地使用管

制合法化之後，該土地是否得新增廠房等設施，爰依可

能情形建議如下： 

（一）不得新增廠房等設施 
項

次 

使用

項目 

細

目 

國 1 

農 1 

農 4 

國 2 

農 2 

農 3 

備註 

40 工業

設施 

各

細

目 

╳ ○*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丁種建築用地，並

限於低汙染事業使用。 

70 特定

工業

設施 

各

細

目 

○* ○* 限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證，

尚未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者。(已於區域計畫

法下完成用地變更編定者，依原有合法使用予

以管制) 

（二）新增廠房等設施認定為工業設施 
項

次 

使用

項目 

細

目 

國 1 

農 1 

農 4 

國 2 

農 2 

農 3 

備註 

40 工業

設施 

各

細

目 

╳ ○* 符合以下 2種情形之一，並限於低汙染事業

使用： 

1、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丁種建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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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2、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證，且依區域計畫法完成變更編定之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或經國土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之

用地。 

70 特定

工業

設施 

各

細

目 

○* ○* 限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證，尚未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者。(已於區域

計畫法下完成用地變更編定者，依原有合法

使用予以管制) 

（三）新增廠房等設施認定為特定工業設施 
項

次 

使用

項目 

細

目 

國 1 

農 1 

農 4 

國 2 

農 2 

農 3 

備註 

40 工業

設施 

各

細

目 

╳ ○*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丁種建築用地，

並限於低汙染事業使用。 

70 特定

工業

設施 

各

細

目 

○* ○*/

○** 

*限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證，尚未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者。(已於區

域計畫法下完成用地變更編定者，依原有合

法使用予以管制) 

**限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證，並依區域計畫法完成變更編定之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或經國土主管機關同意使

用之用地，並限於低汙染事業使用。 

◎內政部地政司（書面意見） 

一、查經濟部公告未登記工廠不得申請納管區位，已明訂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

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之水庫集

水區且非屬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者仍得納管，考量該

適宜納管區位係基於後續得否合法化所為決定，如國 1

擬全面禁止特定工業設施使用，而未顧及上開環敏區仍

屬工廠管理輔導法得納管之範疇，是否影響政府施政一

致性及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方向，建請納入研議。 

二、於 114年國土計畫法實施管制前，已依現行規定完成土

地使用合法程序並已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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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其於國土計畫階段，得免經申請同意按其合

法現況使用 1 節，所稱按其合法現況使用是否包含增

建、改建、重建?其位於國 1 者，是否僅得依國土法第

32 條從其原來合法使用?建請釐清。又國 1 內得否容許

作特定工業設施使用，建議應併同既有合法丁建是否得

容許作一般工業設施使用予以衡平考量，倘特登工廠擬

配合既有丁建規劃均不得於國 1容許使用，將對已申請

納管且屬國 1之未登記工廠造成衝擊，建議應與經濟部

預先盤點是類情形並預先因應。 

三、又農 1容許特定工業設施使用，僅因農 1範圍大於農產

業群聚地區，故以農 1仍有申請納管之可能為理由似未

妥適，查經濟部公告未登記工廠不得申請納管區位，尚

有農產業群聚地區得申請納管之類型，爰建議農 1得申

請案件，應以符合得納管之樣態為限，並應就既有丁建

不得繼續於農 1容許使用之規劃，重新審慎評估其衡平

性，以利對外論述。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書面意見） 

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得申請作特定工業設施，是否符合

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請貴署再予釐清。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有關本次會議建議特定工業設施不得於國 1申請使用，

係因應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意見，經洽經濟部中部

辦公室取得列管清冊並進行圖資分析，主要係考量位於

國 1之未登記工廠按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原則應無法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則亦無土地使用合法之可能，始提

出相關建議，且並無與工廠管理輔導法相關政策衝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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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二、又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建議後續是否由國土計畫主管機

關，先對欲申請納管工廠之區位進行審查，因未登記工

廠納管期限已於今（111）年 3月 19日屆至，相關申請

納管案件亦已由產業主管機關審核中，且本次會議建議

並無意調整現行未登記工廠先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再辦

理土地使用合法之程序，原則應無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所

述情形。 

三、惟就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所提有關本法與工廠管理輔導法

相關規定之銜接論述，以及本部地政司提醒國 1亦可能

有允許納管案件之情形，本署將參考與會機關意見再確

認圖資套疊成果正確性以及相關法制論述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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